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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法院 2017 年 1 季度 

裁判文书上网情况分析报告 

 

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及吉林司法信息公开网提取的数据，

现将全省法院 2017 年 1 季度裁判文书上网“双百”核查、上

网数量、上网率等工作情况分析如下： 

一、 裁判文书上网“双百”核查工作情况 

2017 年 2 月 28 日,省高院部署全省法院开展 2016 年度裁

判文书上网“双百”核查以来，经省高院核查已有 71 家法院

通过，其中长春地区、吉林地区、辽源地区、延边地区、长春

林区、延边林区、长春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完成“双百”核查工

作效率较高。 

经核查数据通过、格式通过、数据待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

网的法院有 9 家：辽源市龙山区法院、通化中院、通化县法院、

抚松县法院、靖宇县法院、松原中院、松原市宁江区法院、扶

余市法院、前郭县法院。 

未通过“双百”核查的法院有 12 家：四平市铁东区法院、

公主岭市法院、梨树县法院、伊通县法院、通化市二道江区法

院、梅河口市法院、柳河县法院、洮南市法院、通榆县法院、

大安市法院、乾安县法院、长岭县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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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平地区、通化地区、白城地区、松原地区两级法院“双

百”核查工作进展缓慢，相关中院要加大对下督导、确保及时

整改到位。 

二、 全省法院裁判文书上网情况 

（一）全省法院裁判文书上网数量情况 

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，全省法院共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累

计上传裁判文书 979669 篇，位居全国第 11 位。其中，省高院

上传 12738篇，占 1.3%；各中级法院上传 148369篇，占 15.15%；

各基层法院上传 818562 篇，占 83.55%。 

2017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，全省法院共在中国裁判文

书网上传裁判文书 106066 篇，位居全国第 6 位，其中上传 2017

年作出的裁判文书 22778 篇，占 21.48%。 

因省高院开展 2016 年度裁判文书“双百”核查工作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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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法院大量补传 2016 年作出的裁判文书，1 季度依旧保持高

数量上传态势，但 2017 年作出的裁判文书上传工作相对松懈，

建议各院在 2 季度加强对 2017 年作出的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监

管督导力度，管控工作节奏，保证全省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工作

均衡开展。 

（二） 各地（辖）区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率 

1. 各地（辖）区法院 2017 年 1 季度裁判文书上网率 

 

 

2. 各中级法院 2017 年 1 季度裁判文书上网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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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源、长春、吉林、延边地区上网率较高，长春中院、吉

林中院、辽源中院、延边中院上网率均高于 60%，中院带头示

范作用突出，对辖区法院监督管理到位；松原、白城、通化、

四平地区上网率较低，上网率不足 40%，松原中院、通化中院、

白城中院、乾安县法院、通榆县法院、松原市宁江区法院、长

岭县法院、长春市朝阳区法院、洮南市法院、双辽市法院、通

化市二道江区法院、伊通县法院、东辽县法院、梅河口市法院、

榆树市法院、白山市江源区法院、柳河县法院、抚松县法院、

四平市铁西区法院、公主岭市法院、吉林市昌邑区法院上网率

均低于 40%，上述地区和法院应加强裁判文书上网工作。 

（三） 民族语言裁判文书上网情况 

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，中国裁判文书网已公布朝鲜语裁

判文书 655 篇，1 季度增加 11 篇，占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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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书 10.24%（蒙古语 1676 篇、藏语 1195 篇、维吾尔语 2766

篇、哈萨克语 105 篇、朝鲜语 655 篇，合计 6497 篇）。 

（四） 已上网裁判文书撤回情况 

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，全省法院共撤回

上网裁判文书 24 篇。其中，省高院撤回 1 篇，中级法院撤回

9 篇，基层法院撤回 14 篇。 

全省法院要严控撤回申请审批，认真填写《上网裁判文书

撤回申请表》，写明法院名称、案号、文书名称、承办法官、

裁判日期、文书上传日期及撤回原因等信息，由分管院领导及

中级法院审判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后，报省高院审判管理办公

室，办理撤回及登记备案手续。 

三、 下步工作要求 

一是重点强化裁判文书上网质量与效率。全省法院应当适

时组织裁判文书上网工作专项检查，重点强化文书上网质量，

严格审核把关，杜绝“带病上网”，加强裁判文书上网效率，

强化上网时效，注重上网均衡性，切实提高上网率。 

二是加强 2016 年度裁判文书上网“双百”核查工作督导。

各中级法院应当对辖区内未完成“双百”核查工作的法院加强

督导，杜绝弄虚作假、敷衍应对现象发生，对工作开展不利的

法院及时整改到位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“双百”核查工作。 

三是加强业务指导与培训工作。全省法院要准确理解省高

院下发的规定文件要求，强化裁判文书上网工作业务指导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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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相关人员业务培训工作，提高能力和水平，务必培养一批业

务能力高水准人才队伍。 

四是提高上网裁判文书制作质量。全省法院要进一步规范

上网裁判文书制作标准，开展上网裁判文书质量专项评查活动，

查改结合、以查促改，树立裁判文书质量规范意识、精品意识，

建立完善上网裁判文书质量评查的常态工作机制。 


